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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国元证券”）

接受委托，担任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正平

股份”或“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或“本次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经过审慎核查，对正平股份终止本次重

组事项出具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正平股份董事会发布的《关于终

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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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作为正平股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独立财务顾问，按照相关规定就上市公司终止本次重组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

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组的主要历程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2月 7日起连续停牌。于 2018年 2

月 7日披露《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9），2018年 3月 9日披露《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2018年 4月 5日披露《正平路桥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17）。 

2018 年 5月 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

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详见公告，公告编号：2018-046、047），并于 2018

年 5月 7日披露了《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等相关文件及《正平路桥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暨

公司股票暂不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8）。 

2018 年 5 月 21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正平路桥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问询函》（上证

公函【2018】058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内容详见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

053）。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做出了

回复并对《预案》进行了修订（详见公告，公告编号：2018-060、061）。公司

股票于 2018年 6月 12日开市起复牌。 

2018 年 7月 14日，公司披露《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75）。 

2018 年 8月 24日，公司披露《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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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84）。 

2018 年 9月 29日，公司披露《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97）。 

2018 年 11 月 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终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关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利润补

偿协议>之终止协议》、《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

议》。 

 

二、本次重组终止的原因 

自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6日审议通过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以来，公司及

相关各方积极推动本次重组相关工作。 

鉴于近期市场行情发生较大变化，本次交易的各方无法就交易方案的核心

条款达成一致意见，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上市公司与

交易对方友好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次交易。 

 

三、本次重组终止履行的程序 

2018 年 11 月 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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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本次重组，是上市公司经审慎研究并与相关各方一致协商的结果，不

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独立财务顾问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推进本次资产重组进程，并已做到

勤勉尽责 

（一）参与设计重组方案 

独立财务顾问协助上市公司及交易各方协商论证、谈判重组方案，包括设

计整体重组方案、论证重组方案可行性、统筹安排项目工作时间表等工作。 

（二）组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开展尽职调查  

自本次资产重组以来，独立财务顾问组织、参与、配合与本次资产重组相

关的各项工作，对上市公司、标的公司及交易对方开展尽职调查，召开中介机

构协调会，协调解决方案，有效地推动本次交易进程。 

（三）协助上市公司准备相关文件并完成问询回复工作  

独立财务顾问配合上市公司准备本次资产重组相关文件、协助完成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对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582号）的回复工作。 

（四）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基于截至核查意见出

具日所履行尽职调查和对本次资产重组相关资料进行审慎核查的基础上，先后

出具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国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问询函>之专项核查意见》等相关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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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正平股份已按照要求披露了终止本次重组

的原因，终止程序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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